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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AC文件第 2/14號  

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  

第二十五次會議  

議程第 3 項： 實行「招牌監管制度」下  

的「違例招牌檢核計劃」  

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「招牌監管制度」下的「違例招牌檢

核計劃」(檢核計劃)。  

背景  

2. 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規定，豎設招牌屬於建築工程，必須

事先獲得屋宇署批准圖則及同意展開工程。隨著依據《建築物   

(小型工程)規例》制訂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全面實施，就豎設規

模較小及潛在風險較低的招牌，招牌擁有人可按照小型工程監管

制度進行。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，大多數廣告招牌的豎設、改

動或拆除工程屬於小型工程，能夠以較簡便及快捷的程序進行，

包括無須事先獲得屋宇署的批准，便可由註冊承建商(包括註冊一

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)或在認可人士監督下合法

進行。而某些複雜程度及安全風險方面較高的招牌工程，繼續須

事先獲得屋宇署批准圖則及同意展開工程。  

招牌監管制度  

3. 未經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而豎設在大廈外牆的招牌，均屬違

例建築工程，屋宇署可以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規定及有關執法

政策，作出取締行動。  若發現有正在建造或新豎設的違例招牌，

屋宇署會向有關人士發出清拆令要求清拆違例招牌。對於現存的

違例招牌，屋宇署會透過大型清拆行動，消除這些招牌對公眾所

構成的潛在危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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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此外，屋宇署亦定期於各區進行巡查，以評估現存招牌的安

全狀況。一旦發現棄置或危險招牌，屋宇署會根據《公眾衛生及

市政條例》執法，向招牌擁有人發出「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」，要

求招牌擁有人清拆有關招牌。而在緊急情況下，更會主動即時將

危險招牌拆除，以消除這些招牌對公眾構成的危險，隨後再向招

牌擁有人追討有關費用。  

違例招牌檢核計劃  

5. 考慮到大部分的招牌正由商戶使用，以及它們在促進本地的

商業活動及香港的繁榮方面有一定的存在價值，政府採用了務實

的方式處理違例招牌問題，並推行違例招牌檢核計劃。  

6 .  檢核計劃容許某些現存的違例招牌在經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 

及 / 或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安全檢查、鞏固(如有需要)及向屋宇署

核證後，可以繼續保留使用。  

實行細節  

7. 符合訂明技術規格及於 2013 年 9 月 2 日前已經豎設的違例招

牌，即符合資格參加檢核計劃。這是為了確保合資格進行檢核的

違例招牌都是規模較小及潛在風險較低的招牌。   

8 .  按照檢核計劃，只有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 / 或已按小型工程監

管制度註冊的訂明註冊承建商，才可為相關級別及類型或項目之

違例招牌進行安全檢查、鞏固及核證。屋宇署會對接獲的檢核通

知進行抽樣審查，確保有關檢核符合相關法定要求及相關的鞏固

工程(如有)達到所需標準。通過檢核的違例招牌，由於在豎設工

程前並未獲屋宇署批准，所以在檢核後仍然屬於違例建築工程。

不過，屋宇署不會對那些已通過檢核的招牌採取執法行動，除非

它們變得危險。  

9 .  此外，為進一步提升這些已檢核招牌的安全，招牌擁有人在

不超過每 5 年的週期內須重新進行檢核或將招牌拆除。因屋宇署

將有這些檢核後而沒有進行定期安全檢查的招牌的資料，屋宇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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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就這些招牌採取適當行動，以減低棄置招牌所帶來的潛在危

險。  

10. 每 5 年進行的安全檢查，旨在從解決現存違例招牌所引起的

樓宇安全問題及避免對營商帶來不必要的不便之間取得平衡。在

每 5 年的週期內，招牌擁有人須負責妥善保養其招牌。如因情況

有變或缺乏保養而使招牌變得危險，屋宇署可立即採取執法行

動，規定招牌擁有人拆除有關招牌或進行可令招牌回復安全的工

程，以保障公眾安全。  

11. 檢核的違例招牌如豎設於大廈外牆的公用部份或樓宇的其他

公用部份，招牌擁有人應先與共同業主 / 業主立案法團、物業管理

公司及 / 或有關業主商討使用公用部份的權利，特別是在展開鞏固

工程(如涉及)前，並遵守大廈公契所訂定的責任。這責任包括（但

不限於）第三者責任保險的安排。在未有得到共同業主 / 業主立案

法團 / 物業管理公司 / 有關業主同意的情況下於大廈外牆的公用部

分或樓宇的其他公用部分安裝招牌，則有可能違反公契，並有可

能會遭受民事起訴及須負上民事法律責任。  

12. 檢核計劃是一項自願參與的計劃，招牌擁有人應盡快為其招

牌安排檢核。除了提升招牌的安全外，盡早參與檢核計劃，也可

避免因收到清拆命令而清拆招牌，因而影響其正常的商業運作。  

違例招牌檢核的流程表載於附件。  

未來路向  

13. 屋宇署一向十分重視招牌安全，並會繼續積極採取行動處理

違例情況。  

14. 請委員備悉檢核計劃的實行細節，如有意見，亦可提出。  

 

屋宇署  

二零一四年三月  



 

附件 

 

檢查及核證該違例招牌， 

確保該招牌已達到安全標準

及有關的規範。 

 

檢驗完成後 14 天內， 

向屋宇署提交指明表格 

(表格 SC01、SC02 或 SC03)，

連同顯示該招牌實體狀況 

的照片及描述，並確認招牌 

的結構安全和已遵循 

《建築物條例》(1)。 

委任認可人士 / 註冊結構工程師 / 

註冊檢驗人員 /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/ 

已就C類型小型工程註冊的 
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

違例招牌檢核計劃之流程表 

 

(1)《建築物條例》第 14(1) 條 及《建築物(管理)規例》第 25 條除外 

「有關招牌是為某人而豎設的人士」或

「安排進行檢查的人士」進行檢核 

如有需要，在核證前先根據 

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 

規定進行改動 / 鞏固工程 

 

屬於第 I或第 II 級別描述的 

招牌，須於展開工程前不少於

7天通知屋宇署(表格 SC01 或

SC02)，所有級別描述的招牌，

須於完工後 14 天內通知 

屋宇署(表格 SC01C、SC02C 或

SC03)，並確認招牌的結構安全

和已遵從《建築物條例》(1)。 

 


